
附件一 

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113 學年度 
「行動博物館」文物到校推廣計畫 

○○ 國小 行動博物館導覽節次表 

文物展出檔次  
教室

地點 
 

到校導覽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1. 本活動安排以中、高年級為安排對象，較能獲得更佳的教學效益。 

2. 本表煩請展覽校方填寫完畢後，請於本中心公告各校檔次後，於導覽日期前一個月回傳 

本表至本中心信箱(tpiercenter@mail.thes.tp.edu.tw  教育活動組 柳老師) 

3. 繳交本表後請協助調查肖像權意願調查，並掃描回傳本中心信箱。 

節

次 

時間 導覽班級 
每節次學生

總人數 
※導覽時段為 10：00-16：00， 

請依照各校排定課表時間填寫。 

※每節至多安排兩個班級，至少安排 3 節

次，並以中年級或高年級組進行劃分。 

1 預備時間，不排班級 

2 :    -    :    

3 :    -    :    

4 :    -    :    

午休時間 

5 :    -    :    

6 :    -    :    

7 :    -    :    

合計(人)  

 

【溫馨提醒】 

▲聯絡方式 

展覽校方聯絡人(請填寫)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

(範例) 

教學組長 曾英俊 

(02)2345-2345 #1 

Abc123@gmail.com 

教育活動組長  柳懿珍 

(02)2783-7577 #1603 

tpiercenter@mail.thes.tp.edu.tw 

 

 

 

mailto:tpiercenter@mail.thes.tp.edu.tw


附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
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113 學年度 
「行動博物館」文物到校推廣計畫 

學生作品及影像（個人及團體）授權同意書 

 
貴家長您好： 
為符合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、著作權法與民法肖像權等相關規定，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

(以 下簡稱本中心) 拍攝、後製、使用、公開展示學生作品、影片或照片之肖像、聲音等（不含

姓名），均須取得學生及其家長授權(因學生未成年故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)，故徵詢家長是否同

意授權本  中心將學生影片或照片之肖像、聲音以及學習作品公告、公開於本中心社群媒體或官

網，作為教學  及推廣之用途。 

學生於本中心活動作品、影片或照片之肖像、聲音作品及活動照片，需要貴家長的同意並授權公

開發表，請惠允考量授權。 

備註: 

※著作︰指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；著作人︰指創作著作之人；著作權︰

指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。 

※本中心使用學生作品、影片或照片之肖像、聲音，除了拍攝者本人的著作權外，亦涉及照片主

角本人的肖像權或隱私權，所以應經肖像權人與著作權人之同意始可。 

 

□本人同意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使用本人子女 (姓名)之個人資料 

（不含姓名）及肖像權。 

□本人不同意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使用本人子女 (姓名)之個人資

料（不含姓名）及肖像權。 

 

就讀學校:      

學生班級/座號： 年 班  號 

家長簽章： 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    日 

 

本計畫資訊可參考原教中心網站 



附件三     

行動博物館文物清點保管切結書 

 

本人   (簽章)申請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

「行動博物館到校巡迴」展覽文物至學校，同意在文物運送到學校時，盡

速以「電子檔文物點交表」進行點交，確認無誤。若未能當天(最遲隔天)

通知中心運送之文物有任何問題，借展期間，文物如有遺失、毀損…等，

願意負全額賠償之責任。 

 

 

此致 

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

 

所屬學校:   

切結書人簽章: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
